1236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

使用指南

一、12363电话简要介绍

“ 12363”金融消费者咨询投诉电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核配中国人民银行的全国统一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公益服务专用号码，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以下简称“12363咨询投诉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门用于受理和处理金融消费者咨询和投诉的公益电话。12363咨询投诉电话不受理举报事项。云南省内金融消费者拨打本省12363热线，不承担长途通话费用，全省均采用直拨12363即可接通，无须加拨区号。

二、适用范围

金融消费者是指接受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受理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和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原则上应当先向金融机构投诉。金融机构对投诉不予受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或者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合理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争议发生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投诉。

金融消费者投诉中包括举报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行为的，金融消费者可以按照举报程序直接向金融机构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举报。

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银发〔2016〕314号）第三十六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下列投诉不予受理：

属于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投诉范围的；

没有明确的投诉对象、投诉事由或者投诉请求;

投诉人非金融消费纠纷当事人本人，且又未经当事人授权的；

投诉人拒绝提供个人有效身份信息的；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已经执行，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

所投诉事项已由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已执行的；

被投诉的机构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且该方案对投诉者是公平合理的；

投诉者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合理的;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已经受理、调查和处理的；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有关规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不予受理的投诉申请，应当明确告知不予受理的原由，并告知投诉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过程中发现投诉人已就同一事项向其他金融管理部门提出投诉申请并被受理的，可中止对该事项的处理，并明确告知投诉人中止办理的理由。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1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银发〔2016〕314号）。

电话开通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内开通。

工作时间：上午8：30--11:40；下午13:30--17:00

国家法定节假日正常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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